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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时任董事的

监管函 

 
中小板监管函【2018】第 216 号 

 

 

李志强、龙哲、苗棣、郑成克、冀越虹： 

   经查明，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睿康股份”）

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睿康股份自 2017 年以来曾 3 次以筹划资产收购为由申请公司股

票停牌。其中，2017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5 日期间，公司股票停牌

筹划购买影视文化行业标的 A&T Media，INC.（以下简称“A&T”）

的股权，该事项于同年 8 月 31 日终止；2017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2

0 日期间，公司股票停牌筹划购买安防行业标的深圳市协勤实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协勤”）的股权，该事项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

终止；2018 年 2 月 1 日至 4月 27 日期间，公司股票停牌筹划购买房

地产、能源开发行业标的 PT.WIJAYA KARYA REALTY（以下简称

“WIKA REALTY”）及 PT.WIJAYA KARYA INDUSTRI ENERGI（以

下简称“WIKA ENERGI”）的股权，该事项于同年 7月 11 日终止。 

经查，对于 A&T 股权收购事项，睿康股份在 2017 年 3 月 27 日

公告中披露，拟通过全资孙公司 SURE LEAD HOLDINGS LIMITE

D 收购 A&T51.013%的股权，交易作价 9,716 万美元。8月 31 日，睿

康股份披露终止收购公告，称由于 A&T 子公司数量庞大、核实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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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较长时间，以及片库知识产权权属确认存在困难，交割进度远低

于预期，双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。筹划资产收购期间，财务顾问曾就

收购对价的外汇出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问题向睿康股份进行了提示，

但睿康股份未对此风险进行充分揭示和披露。睿康股份在 6 月 30 日

以及 7月 29 日进展公告中称“交易的交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”或“双

方交割进展顺利”，在 8月 31 日公司宣布终止股权收购交易前未对子

公司核实问题和片库知识产权确权风险进行过任何披露。 

对于深圳协勤股权收购事项，睿康股份未充分论证和确认深圳协

勤的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，未审慎判断收购时机是否成熟，睿康股份

在筹划资产收购期间未就本次收购进行任何融资安排，也无法提供任

何有关本次收购事宜的内部会议纪要、磋商会议纪要，且未聘请任何

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公司股票复牌后相关事项未有明显推进，

直至 2018 年 4 月宣告本次收购终止。 

对于 WIKA REALTY 和 WIKA ENERGI 股权收购事项，筹划收

购期间公司未对交易方案进行有效论证，交易方式多次变更，同时存

在信息披露内容前后矛盾、中介机构聘请情况披露不实，未充分提示

收购相关障碍等问题。2018 年 2 月 22 日，睿康股份公告称拟收购 W

IKA REALTY 全资子公司 WIKA ENERGI 70%的股权。3 月 21 日，

公告称 WIKA REALTY 仅持有 WIKA ENERGI 60%股权，并将收购

比例调整为 60-70%，披露信息前后矛盾。同时，2月 22 日公告称已

聘请中泰证券为独立财务顾问，但实际与中泰证券签订协议日期为 4

月 8 日。另外，WIKA REALTY 所在行业为房地产业，属于境外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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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限制类行业，中泰证券于 3月以备忘录形式向睿康股份提示了相关

风险，但直至项目终止睿康股份也未披露收购相关政策障碍带来的风

险。 

你们作为睿康股份的董事、时任董事，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

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

第 2.2 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 3.1.6条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

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 3.1.6 条的规定及你们在《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，对睿康股份

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请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

整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同时，提醒你们：上市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

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8 年 11 月 21 日 

 


